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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次 :第 2講
[bookmark: _GoBack]講題：族群偏見與歧視
講者：陳張培倫副教授
時間：114/03/14(五)10:20~12:00
地點：颯德固講堂
紀錄：許睿琦

本週講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的陳張培倫副教授，同時做為哲學專業的陳張培倫副教授從人權、哲學角度帶領學生們思考原住民議題。講座一開始以過去曾引起原住民爭議的事件作為開頭，談起影視界及現今校園內對於原住民議題的看法。
什麼是偏見？什麼是歧視？ 陳張培倫副教授說明，偏見的定義在於對於特定族群所形成的某種未經檢驗的固定印象，並將之標籤於該群體的所有個別成員，同時有發自內心的情緒與感覺及偏好態度。而歧視的差別在於是拒絕給予特定群體成員公平的社會評價或資源，屬於一種個人或社會集體的行為，其中包括了語言及制度。
族群偏見有四個特徵，一為「類型化/以偏概全」，即根據個人的族群身分而非個人素質對其進行判斷。第二個特徵陳張培倫副教授以「頑固的」作為副標題，指一旦形成偏見即使遇到反例仍難以糾正。而第三個為「負面的」，是將劣等或不受歡迎的特徵投射於特定群體。最後一特徵為「刻板印象」，便是對特定群體形成錯誤的或不完整的印象。
陳張培倫副教授也提供了歧視光譜，從語言攻擊、拒絕提供社會資源、暴力攻擊到種族滅絕，儘管嚴重程度不同，但無論何者，仍從中看見了特定族群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及壓迫，並且用以上基本概念來認識偏見與歧視的本質。
講師也介紹了一個概念「隱微歧視」，是一種歧視的形式，其表現的方式較為隱微且不易察覺，但卻常見於日常生活中，無論行為者有意或無意，都會讓接收訊息者感到不適。種族主義為支持族群不平等體系，並將其中的族群宰制與被宰制關係合理化的意識形態，也因此從言語中分辨是否具有歧視性的關鍵在於應檢視在該情境中，宰制關係是否存在，從這樣的概念中去審視開玩笑的程度是否已經是所謂歧視。
接著談到一個多元的社會如何處理族群關係，講師以美國舉例，其以種族融合、強調差異性來打造多元社會，但最近因新總統上任故相關議題再次被以傳統的角度審視；而有些國家如印度便是以階級制度做為社會框架，而多數國家則以平等、多元文化作為奠基，臺灣便是其中一例。
雖說追求多元平等，但仍脫離不了族群階層體系，握有較多政治權力、財富資源、職業地位的族群無條件作為宰制的角色，相反地比較少的族群就做為從屬/被宰制的一方，其中便是以偏見/歧視作為宰制工具，就此形成族群宰制結構，在族群交流中，被宰制的一方便往往會為了不得罪宰制方而被迫選擇沉默。
因此在這次講座中，陳張培倫副教授呼籲大家，與其檢查原民有無玻璃心，不如反思自身有無同理心。複製刻板印象很容易，但如何以平等且正面的角度去擺脫偏見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藉以培養正確的觀念及眼光，打造美好、多元化的社會。





